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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3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武义县黄龙三路12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8
75,843,185
38.257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29日公告，会议资料于2025年12月9

日发布，董事长李明焱先生主持会议，会议记录由董事会秘书刘国芳女士负责。本次股东会经浙江
天册律师事务所任穗律师和沈鹏律师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范运作》和《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非独立董事兼总经理李振宇先生、独立董事金瑛女士因公务未

能列席；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财务负责人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98,315
比例（%）
92.8616

反对
票数

226,721
比例（%）
5.5429

弃权
票数
65,260

比例（%）
1.595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518,704
比例（%）
99.5721

反对
票数

271,021
比例（%）
0.3573

弃权
票数
53,460

比例（%）
0.0706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435,464
比例（%）
99.4624

反对
票数

349,981
比例（%）
0.4614

弃权
票数
57,740

比例（%）
0.0762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502,834
比例（%）
99.5512

反对
票数

247,621
比例（%）
0.3264

弃权
票数
92,730

比例（%）
0.122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案》

关于公司申请 2026 年度综
合授信额度及相关担保事

项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917,587

2,885,087

2,801,847

比例（%）

90.9027

89.8901

87.2967

反对

票数

226,721

271,021

349,981

比例（%）

7.0639

8.4441

10.9043

弃权

票数

65,260

53,460

57,740

比例（%）

2.0334

1.6658

1.799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包括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会议（包括网络
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同意即为通过。

2、关联股东浙江寿仙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振皓先生、李振宇先生回避表决议案1。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穗、沈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任穗律师、沈鹏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上网公告文件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证券代码：603049 证券简称：中策橡胶 公告编号：2025-047
中策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3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钱塘区一号大街一号中策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802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5
792,044,118

90.572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沈金荣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

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叶松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1,973,590
比例（%）
99.9911

反对
票数
61,248

比例（%）
0.0078

弃权
票数
9,100

比例（%）
0.0011

2.0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逐项表决情况如下：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策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1,968,290
比例（%）
99.9904

反对
票数
62,328

比例（%）
0.0079

弃权
票数
13,500

比例（%）
0.0017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策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1,966,690
比例（%）
99.9902

反对
票数
63,228

比例（%）
0.0080

弃权
票数
14,200

比例（%）
0.0018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策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1,968,890
比例（%）
99.9905

反对
票数
64,328

比例（%）
0.0081

弃权
票数
10,900

比例（%）
0.0014

3、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1,923,690
比例（%）
99.9848

反对
票数

106,428
比例（%）
0.0134

弃权
票数
14,000

比例（%）
0.0018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1,959,690
比例（%）
99.9893

反对
票数
63,628

比例（%）
0.0080

弃权
票数
20,800

比例（%）
0.0026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00、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议案名称

郭海月女士

得票数

746,745,97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4.2809

是否当选

是

6.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议案名称

刘海宁先生

得票数

746,743,66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4.2806

是否当选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5.01

6.01

议案名称

关于预计 2026 年度公司及
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公司及子公
司向银行等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郭海月女士

刘海宁先生

同意

票数

27,603,538

27,639,538

27,325,820

27,323,507

比例（%）

99.5656

99.6955

98.5639

98.5555

反对

票数

106,428

63,628

比例（%）

0.3839

0.2295

弃权

票数

14,000

20,800

比例（%）

0.0505

0.075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均获得通过。其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

东或者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包括股东代理人）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2.00为逐项表决的议案，表决结果如前所述。
3、本次议案3、4、5、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汤明亮、何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策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979 证券简称：雷赛智能 公告编号：2025-080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
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雷赛智能”）本次注销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合计521,320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660%，涉及激励对象224名；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5年

12月22日办理完成。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2年8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上述议案并对本期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公司独立
董事就本期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2年8月26日，公司在内部办公OA系统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
自2022年8月26日起至2022年9月4日止，在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及相关部门未收到对本次拟激
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详见公司于2022年9
月 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监事会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2年9月13日，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详见公
司于2022年9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4、2022年11月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5、2023年6月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预留授予价格、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2023年8月3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7、2024年3月1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的议案》《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8、2024年4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暨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注销共计1,616,750份股票期权。

9、2024年7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同意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并修订《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相应条款。

10、2024年8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经调
整后，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7.66元/股调整为 7.54 元/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20.07元/股调整为
19.95元/股。

11、2025年9月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此发表了意见。

12、2025年12月1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达成的议案》《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二、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情况说明
1、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原因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等相关规定，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公司需达成以下两个条件之一，方可行
权：（1）以2021年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高于60%，即高于3.49亿元（若净利润完成原
目标的90%(含)-100%，公司层面行权比例为90%；若净利润完成原目标的80%(含)-90%，公司层面行
权比例为80%）；（2）以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高于60%，即高于19.25亿元
（若营业收入完成原目标的 90%(含)-100%，公司层面行权比例为 90%；若营业收入完成原目标的
80%(含)-90%，公司层面行权比例为 80%）。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的
2024年度审计报告，公司2024年营业收入为15.84亿元，完成原目标的80%(含)-90%，公司业绩指标
满足行权条件，公司层面行权比例为80%，因此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比例=50%*80%=
40%，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比例=50%*80%=40%。董事会根据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公司需对所有激励对象（不含已离职人员）不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同
时，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或即将离职等情形，该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
部或部分股票期权不予以行权，并由公司注销。

2、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的数量
本次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521,320份。其中，首次授予部分194名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473,720份将被注销；预留授予部分2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20,350份将被注销。同时，7名已离职或未完全达标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
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合计27,250份不予以行权，并由公司注销。

三、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以及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公司为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合计521,320份股票期权办理了注销手续。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上述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5年12月

22日办理完毕。本次注销的部分股票期权尚未行权，注销后不会对公司股本造成影响。
四、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不会影响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
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600521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5-129号
债券代码：110076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海转债”可选择回售的

第七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价格：100.30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含税）
● 回售期：2025年12月22日至2025年12月26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5年12月31日
● 回售期内“华海转债”停止转股
●“华海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华海转债”持有人有权选

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 风险提示：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100.30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卖出

持有的“华海转债”。截至本公告发出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华海转债”的收盘价高于本次回售价
格，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可转债持有人关注选择回售的投资风险。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2025年11月2日至2025年12月12日
连续30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低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华海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70%。
根据《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可转债回售条款生效。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募集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就回售有关事项向全体“华海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
（一）有条件回售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华海转债”有条件回售条款具体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如果公司股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70%，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转债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
价格回售给公司。若在上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
新计算。

在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
使回售权一次；若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

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二）回售价格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华海转债”第六年的票面利率为2.00%，计算天数为54天

（自2025年11月2日至2025年12月26日，算头不算尾），利息为100×2.00%×54/365≈0.30元/张，即回
售价格为100.30元/张（含当期利息、含税）。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相关提示
“华海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华海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

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0076”，转债简称为“华海转债”。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5年12月22日至2025年12月26日。
（四）回售价格：100.30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含税）。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华海转债”，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5年12月31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华海转债”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华海转债”持有人同时
发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可转债仍将继续交
易，待回售期结束后，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华海转债”将停止交易。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管理部
联系电话：0576-85015699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0936 证券简称：广西广电 公告编号：2025-076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西广电”）于2025年12月23日（星

期二）10:00-11: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文字互动
方式召开了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现将本次业绩说明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广西广电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5）。
2025年12月23日，公司总经理熊剑平先生，董事周杰先生，独立董事李春友先生，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易红梅女士，副总经理邓必栋先生，副总经理刘斌清先生，副总经理宋建平先生，总会计师
唐健先生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答
复。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公司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复，主要问题及回复情况如下：
1、熊总您好！请您介绍下公司重组后智慧交通业务的贡献度，谢谢！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完成后，上市公司已退出广电有线传输、数据宽

带等业务，打造以数智工程、勘察设计与试验检测、新材料及机电设备的生产与销售等为主营业务的
上市公司，公司将积极参与行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慧交通领域的应用。具
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及相关公告信息为准。感谢您的关注。

2、很高兴看到新的董事会成员，公司前三季度净亏损3.44亿元，第四季度预计亏损幅度会如何
变化？2026年是否有明确的盈利时间表？“公司2025年年报中，对于重组前广西广电的历史业绩和
累计亏损部分，会如何披露？是否会单独列示原广电业务的经营成果？“上市公司采用什么方式把北
投集团的科技板块纳入到上市公司？北投科技板块在整个北投集团中的营业收入占比是多少？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等相关规定，对于同
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在合并当期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应当将
被合并的子公司合并当期期初至报告期末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以及将被合并的子公
司合并当期期初至报告期末的现金流量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
调整，视同合并后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控制时点起一直存在，并已于2025年第三季度财务
报告中进行披露。公司作为北投集团重要上市平台，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北投集团相关承诺，其将尽
力督促下属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与广西北投信创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科技型企业于本

次重组完成后 5年内达到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将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勘察设计-技术研
发-数字赋能-产业转化”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链条，该事项的实施进度、具体方案及最终结果存在
不确定性，具体以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及相关公告信息为准。感谢您的关注。

3、公司具备东盟区位优势，国家亦发展东南亚盟友关系。公司是否会走出去进行相关业务合
作？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控股子公司交科集团承建跨境智慧口岸——中越友谊关-友谊
智慧口岸中方段项目等。未来，公司将充分探索各业务板块的竞争优势，实现资源互补，进一步开拓
东盟国家等海外市场。关于公司经营情况，请您关注公司后续发布的定期报告。感谢您的关注。

4、电视台股东的坚持问题一直是股价上涨压力，公司是否跟这些股东沟通过，他们预计以何种
方式，在什么时候退出？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各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属于其自有资产，相关股份的持有或交易
均由各股东根据相关规定自主决策。感谢您的关注。

5、交科集团有无AI方面布局？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交科集团以新一代信息化技术助力锻造“桂交科”品牌，发布“科宝”

智能体中台，在交通、安全等领域取得进展。牵头组建广西首批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广西智慧交通人
工智能联合创新中心，《公路防灾减灾垂类模型研发与应用示范》已入选2025年广西科技厅人工智能
场景垂类模型揭榜挂帅项目，参与研发的中国—东盟跨境地质灾害北斗监测系统研发与示范应用项
目入选2024年中国产学研合作优秀创新成果。公司高度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智慧交通等领域的
应用，但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尚不涉及人工智能等相关热门概念。感谢您的关注。

6、公司已经发布拟更改名称公告，请问何时正式完成更名？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已于2025年12月11日公告，拟将全称变更为“广西北投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变更公司名称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
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与备案手续，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最终登记为准。更名完成的具体时间，请以后续公告为准。感谢您的关注。

7、公司定位是什么？有无可能发展成为广西科技一哥？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将继续发挥企业在交通科技领域的专业优势，积极参与行业数

字化转型，持续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等领域的应用、深化与东盟国家的科技交流合作，为广西
乃至中国—东盟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力量。感谢您的关注。

三、其他事项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具体内容，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进行查阅。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
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0697 证券简称：*ST炼石 公告编号：2025-074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因重整
而被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并被法院裁定终结重整

程序，公司股票交易因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而触及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已经消除，公司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申请撤销因
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而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2、2025年12月23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撤销因重整而实
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交易将自2025年12月25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3、因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
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市规则》9.8.1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
仍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炼石”变更为“ST炼石”，股票代码仍为“000697”，股
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一、股票的种类、简称、股票代码、涨跌幅及股票停复牌安排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股票简称：由“*ST 炼石”变更为“ST 炼石”
3、股票代码：000697
4、股票停复牌安排：公司股票交易自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一个交易日，并于

2025年12月25日（星期四）开市起复牌。
5、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5年12月25日（星期四）
6、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5%
二、因重整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消除情况
2025年9月23日，公司收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送达的（2025）川

01破申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5年9月25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并

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2025年12月2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截至2025年12月1日，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
2025年12月12日，公司收到成都中院送达的（2025）川01破1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

公司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暨法院裁定终结公司重整程
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1）。同日，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上市规则》第9.4.14条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第9.4.1条第九项（“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
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向本
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一）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
鉴于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因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而实

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申请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3）。

2025年12月23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经审核同意公司撤销因重整
而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交易将自2025年12月25日起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三、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况
2025年4月16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

的无保留意见的公司2024年度《审计报告》。根据《上市规则》9.8.1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
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相关公告。

四、停复牌事项安排
根据《上市规则》第9.4.16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25年12月24日开市起停牌一个交易日，自

2025年12月25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710 证券简称：苏美达 公告编号：2025-044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3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京市长江路198号苏美达大厦201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6
811,762,488

62.120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永清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5人，公司副董事长金永传，董事王健、范雯烨、刘耀武因公务未列席

本次会议。
2. 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10,784,967

比例
（%）

99.8795

反对

票数

908,701

比例
（%）
0.1119

弃权

票数

68,820

比例
（%）
0.0086

2. 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7,323,414

比例
（%）

99.7114

反对

票数

625,841

比例（%）

0.2334

弃权

票数

147,620

比例
（%）
0.055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5,170,591

85,374,651

比例
（%）

98.8653

99.1021

反对

票数

908,701

625,841

比例
（%）

1.0548

0.7264

弃权

票数

68,820

147,620

比例
（%）

0.0799

0.171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所有议题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议案2为关联交易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浩、刘曼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771 证券简称：广誉远 编号：临2025-021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
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山西广誉远”）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半夏泻心汤颗粒的《药品注册证书》。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通用名称：半夏泻心汤颗粒
剂型：颗粒剂
规格：每袋相当于饮片 27.77g
注册分类：中药3.1类（按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管理的中药复方制剂）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C20250017
药品注册证书编号：2025S03819
上市许可持有人：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本品上市，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信息
半夏泻心汤颗粒处方来源于汉·张仲景《伤寒论》，并已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古代经典

名方目录(第一批)》。该品种功能与主治为寒热平调，散结除痞。用于寒热互结之痞证。症见心下
痞，但满而不痛，或呕吐，肠鸣下利，舌苔腻而微黄。

米内网三大终端六大市场数据显示，半夏泻心汤颗粒所属的胃肠道类用药（中成药）在2024年
国内相应零售和医疗终端市场销售金额共计106.15亿元，同比上升1.01%。经检索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官方网站信息，截至目前，国内尚无企业取得半夏泻心汤颗粒的药品注册证书。

在产品生产及上市销售前，山西广誉远需向山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上市前核查，待完成核
查并通过后开展上市生产销售相关工作。

截至目前，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902.66万元人民币。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山西广誉远取得半夏泻心汤颗粒《药品注册证书》，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中药产品品类，将与现

有核心中药品种形成协同。
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5178 证券简称：时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1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5年 10月 30日及 11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
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和《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怀柔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的基本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75871543XN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宫殿海
注册资本：9908万元
成立日期：2004年02月20日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融城北路10号院1号楼2层224
经营范围：智慧城市智能化管理系统及互联网相关领域产品、智慧路灯、安防设备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影视创意策划；文艺表演；文化
创意设计；舞台灯光、音响设计；照明工程设计；水景喷泉设计；集成电路设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销售
照明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电设备、电线电缆；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
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软
件外包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工程造价咨询；社会信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规划设计管理；物业管理；
市政公共设施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演出经纪。（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演出经纪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0998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2025-096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完成2022年非公开发行
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三期）兑付并
摘牌暨拟办理解除股票担保
及信托登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12月22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楚昌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昌投资”）的通知，楚昌投资已于2025年12月22日兑付并摘牌“楚昌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三期）”（以下简称“本期可交换债券”），并拟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股票担保及信托登记手续。初始股票担
保及信托登记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0日披露的《九州通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2022年可

交换公司债券（第三期）办理完成持有股份担保及信托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17）。
本期可交换债券兑付及摘牌后，楚昌投资与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曾用名“华英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拟申请将“楚昌集团-国联民生保荐-22楚EB03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持有的公司股
份55,550,840股划转回楚昌投资证券账户。

截至2025年12月22日，楚昌投资持有公司股份380,113,721股（不含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持有
股份），持股比例为7.54%；“楚昌集团-国联民生保荐-22楚EB03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持有公司股
份 55,550,840股，持股比例为 1.10%。本次股票担保及信托登记解除后，上述担保及信托专户中的
55,550,840股公司股份将划转至楚昌投资证券账户，“楚昌集团-国联民生保荐-22楚EB03担保及信
托财产专户”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楚昌投资将持有公司股份459,506,100股（含本期及第二期可交
换债券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划转的股份，详见公司公告：临2025-087），持股比例为9.11%。本次股
票担保及信托登记解除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不构成要约收购。

公司将持续关注楚昌投资本期可交换债券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5-123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3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东配楼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2
687,451,536

61.862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本斌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樊亚平先生、独立董事刘民英先生、独立董事王玉法先生、

独立董事尚贤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安鲁嘉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江泳先生、总法律顾问李金磊先生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平神马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0,959,984
比例（%）
99.0557

反对
票数

6,251,552
比例（%）
0.9093

弃权
票数

240,000
比例（%）
0.035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半牧、黄文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1378 证券简称：德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5-055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2025年5月9日分别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华兴”）作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1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续聘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2025年12月23日，公司收到华兴出具的《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签字会计师变更情况
华兴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和2025年12月31日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原委派郭小军和王福

彬作为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 2025年 12月 31日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签字注册会计
师。由于工作安排进行调整，现委派洪文伟接替郭小军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后的签字注册会
计师为洪文伟和王福彬。

二、本次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基本情况
洪文伟于1999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1999年起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20年开始在华兴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业。洪文伟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有关独立性要
求的情形，最近三年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纪律处分。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

2025年12月31日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
特此公告。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600793 证券简称：宜宾纸业 公告编号：2025-061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金竹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金竹新材料”）拟以自有资金购买关联方宜宾普什联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什联动”）的工业
用地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第一次
专门会议、第十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5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11月18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
公司拟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金竹新材料已与普什联动签订相关合同，本次交易价格为12,493.82万元（不含税价），签

订合同后，金竹新材料已根据协议约定支付第一期进度款6,500万元。原定于 2025年12月31日前
支付的尾款，由于资产转让过户手续暂未办理完成，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尾款将于资产转让过户手
续办理完成（以金竹新材料取得该等资产的不动产权证书登记之权利人为金竹新材料之日为标准）
次日起6个月内全额支付给普什联动。目前，交易双方正在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尽快完成资产过户
工作。

三、风险提示
交易尚需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后方能完成。此外，受宏观经济、产业政策、行业周期

与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本次购买资产可能存在业务发展不及预期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